附表4：       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专业准入申请表

	学院
	
	班级
	
	专业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联系方式
	                    
	所修课程平均绩点
	

	已完成专业准入秋学期课程（学生填写）
	成  绩（学生填写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待完成专业准入春学期课程（学生填写）
	成  绩（拟接收学院填写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个人申请
	本人符合专业准入的条件和要求，经慎重考虑，现提出专业准入申请，并愿意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。

本人申请从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专业 
转修为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专业

申请人签名：
申请人家长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
意  见
	主管教学领导签名（公盖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接收学院
意  见
	主管教学领导签名（公盖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主管领导签名（公盖）：

年    月   日

	校长审批意见
	主管教学校长签名：

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4月5日—8日，学生将申请表报送至所在学院教务科；
2、4月13日前，学生所在学院完成学生资格审核并将此表报送教务处复审；
3、4月29日前，教务处完成复审并将相关材料分发至接收学院；
4、7月8日前，接收学院将该表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